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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



壹、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

 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導致災害風險及數量增多，
且受影響人數與經濟損失增加。亞洲地區受天然災害
影響人數佔全球89%，係屬高風險區域，其中又以暴
雨、洪水及地震所造成之損失最多 。 



壹、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

 我國亦因氣候與環境變遷導致
自然環境的敏感性升高及社經
的易致災風險增加，而被列為
是全世界最容易致災地區之ㄧ。 

 



壹、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

 地震及複合性災害造成死傷最為嚴重 ： 地震災害常具有毀
滅性，除導致建物倒塌而死傷外，還會引起火災、山崩、地
滑、海嘯、傳染病等災禍。致於我國則常因颱風伴隨強降雨，
而同時發生水災、山崩、土石流、堰塞湖、潰堤、交通橋梁
中斷及河道水庫淤積等複合性災害。 



壹、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

 高度都市化導致易致災性提升 ：高度都市化將導致人
口密度增加、土地使用強度提升、交通運輸頻繁等致
使火爆災 害、交通事故及毒化等人為災害的風險提升 



 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一、法規建制及發展 

回顧臺灣災害防救法制發展歷程，可分為下五個時期： 

(一)未法制時期(民國53年以前) 

(二)臺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(民國54年至82年) 

(三)災害防救方案時期(民國83年至88年) 

(四)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時期(民國89年至98年) 

(五)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時期(民國99年迄今)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一、法規建制及發展 
(一)未法制時期(民國54年以前) 
➢台灣光復至民國54年止，約20年的期間 內，曾發生
過如八七水災(1959.8.7)、雪 莉(1960.7.31)、波蜜
拉(1960.7.31)、歐 珀(1962.8.4)、葛樂禮
( 1963.9.9)等多次 颱風豪雨，以及震央位於台南白
河附近之 嘉南地震(1964.1.18)等重大災害，造成 各
地慘重的災情。 

➢主要法規以救濟為主，包括「災害協賑辦法(37年)」
及「臺灣省人民因災死傷及民 間房屋因災倒塌救濟辦
法(45年)」，尚無制定統一之災害防救法令、規章，
災害發 生後，由省政府與中央直接指揮軍警及行 政單
位人員進行救災與災害重建工作。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一、法規建制及發展 
(二)臺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(民國54年至83年) 

➢民國54年5月臺灣省政府訂定「臺灣省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
處理辦法」，並訂定「臺灣省天然災害申請國軍支援作業手
冊」，作為省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應變救災的依據，軍方成為
災害搶救的重要力量。 

➢ 「臺灣省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處理辦法」曾歷 經多次修訂
(最後一次於民國80年提出) ，確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三級
制度，最高組織為省府災害防救會報，各地方縣市設防救災
害指揮部，由轄內各災害相關管理單位主管組成，以縣市長
為指揮官，警察局局長為副指揮官，在鄉鎮層級則設防救災
害執行中心。另台北市與高雄市兩地在升格為直轄市後，也
分別參照制定各自的處理辦法。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一、法規建制及發展 

(三)災害防救方案時期(民國83年至88年) 

➢政府吸取美日制定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與組織經驗(日本
1961年制定「災害對策基準法」、美國1979年成立「聯
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(FEMA)」)，另1994年1月美國洛杉
磯北嶺地震後，迅速有序地展開救災復原重建工作，同年
4月華航名古屋空難，日本相關單位應變處置明快、適切。 

➢有鑑於此，行政院乃於民國83年審議通過函頒「災害防救
方案」，作為因應各種天然或人為災害之防救依據，將全
國災害防救體系區分為中央、省（市）、縣（市）及鄉
（鎮、市、區）等四級制。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方案及其運作特點： 
➢ 「災害防救方案」屬行政命令。 

➢ 規定之災害防救範圍包括颱風、洪水、坡地崩塌、大規模地震等常見之

重大天然災害，以及大規模火災、爆炸、交通事故等部分的重大人為災

害。 

➢ 並非僅規定緊急應變事務，另規定災害防救工作的重要「實施項目」，

包含了災害預防、災害應變及災害善後等3類，合計32項的工作項目與

63項的採行措施。 

➢ 規定四級政府(中央、省(市)、縣(市)、鄉(鎮、市))中，設置平時的

「防災會報」與災害時的「災害防救中心」，並指定中央相關部會與公

共事業單位於災時須成立「緊急應變小組」。 

➢ 規定訂定「防災基本計畫」(中央)、地區防災計畫(縣市、鄉鎮)、防災

業務計畫(相關部會及指定公共事業單位)等三類法法定防災計畫。 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一、法規建制及發展 

(四)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時期(民國89年迄98年) 

➢ 88年發生 921大地震，造成2,415人死 亡，並帶來嚴重
財物損失，使得國家整體 災害防救體系及緊急應變能力，
遭受空前 未有的考驗與挑戰。 

➢為使日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與規範，
89年 7月頒布實施「災害防救法」，建構全國災害防救
體系及應變機制，對於各災害防救單位之職責，以及災
前、災時、災後等重要工作項目與運作，均有明確規範。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立法重點(1/2)：  

➢災害防救法為國家災害防救基準法，分為總則、災害防救組 
織、災害防救計畫、災害預防、災害應變措施、災後復原重 
建、以及罰則與附則等共八章五十二條條文，其重點如下： 

➢ 確立災害防救體系三級制，中央、直轄市與縣(市)、鄉鎮
(市)於平時設「災害防救會報」，災時視災害規模成立「災
害應變中心」，而重大災害之後則成立「重建推動委員會」。 

➢ 明訂各類災害防救工作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。 

➢ 規定各級政府應設置專責機構(單位)，以推動辦理災害防救
會報的決定。 

➢ 重視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與落實應用，成立「國家災害防救
科技中心」，並於中央及直轄市、縣(市)設置「災害防救專
家諮詢委員會」。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立法重點(2/2) 

➢ 規定成立各類災害應變組織，各級政府應成立「應變中心」，
中央各部會署及公共事業單位應設置「緊急應變小組」，並
於內政部消防署設立「特種搜救隊」，於直轄市、縣(市)消
防局設「搜救組織」，亦規定將民防團隊、後備軍人、國軍
納入應變體系，強調結合民間與社區組織。 

➢ 規定各級政府必須擬定各類災害防救計畫，包括災害防救基
本計畫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，以長期執
行各類災害防救工作。 

➢ 規定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單位應配置、編組防救災人員
與相關設備，並實施定期演練，演習應納入民眾及企業。 

➢ 明定各地方政府應訂定相互支援之協定，以及訂有災時徵用
民間人員、物品及其相關補償之規定。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所訂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圖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一、法規建制及發展 

(五)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時期(民國99年迄今) 

➢ 98年8月莫拉克颱風襲臺帶來極端 降雨，造成644人死
亡，60人失 蹤，為921震災之後最大規模的人 員死傷，
對災害防救體系產生強烈 衝擊。 

➢為因應此類重大災害，建構完備之 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
府整體災害 防救體系，並強化國軍迅速主動支 援救災機
制，故修正「災害防救 法」部分條文，並於99年8月4日
公 布施行。 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(99年)修法重點： 
➢強化地方政府應負責地方災害防救事項，增訂地方政府應依地方制度法及本法相

關規定，辦理災害防救自治事項。 

➢為提升行政效能，行政院設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，並設災害防救辦公室，置專

職人員，處理有關業務，並將內政部消防署轉型為內政部災害防救署，以強化執

行災害防救任務；另設置行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，統籌、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

資源，執行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。 

➢規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設置災害防救辦公室執行各該地方災

害防救會報事務。 

➢增訂行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。 

➢增訂劃定防救災微波通信傳輸障礙防止區域，及傳輸障礙之協商改善或以最小損

失之方法使用建築物頂層架設電臺機制，以確保防救災微波通信暢通。 

➢增訂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，以確保災害應變中心正常運作。 

➢增訂國軍主動進行救災任務，及國防部得為災害防救需要，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

支援災害防救。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所修訂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圖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所修訂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體系圖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二、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

—修正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」 

任務： 

◎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。 

◎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
防救業務計畫。 

◎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。 

◎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。 

◎督導、考核中央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災害防救相關事項。 

◎其他法令規定事項。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二、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

—訂定「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」 

任務： 

◎執行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、推動重大災 害防救任務及
措施。 

◎規劃災害防救基本方針。 

◎擬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。 

◎審查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。 

◎協調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牴觸無法解決事項。 

◎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事項。 

◎督導、考核、協調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及應變措 施。 

◎其他法令規定事項。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二、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

—訂定「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」 

委員組成： 

(一)置委員26人： 

1.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，由本院副院長兼任，承本院院長之
命，綜理本委員會事務。 

2.副主任委員2人，分別由本院政務委員及內政部部長兼任，
襄助會務。 

3.其餘委員，由擇定相關中央部會副首長一人派兼之。 

(二)置執行長一人： 

由內政部部長兼任，承主任委員之命，處理委員會事務。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二、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

—訂定「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」 

掌理事項： 

◎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、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之推 動。 

◎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措施執行之督導。 

◎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研擬。 

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初審。 

◎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。 

◎災害預警、監測、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。 

◎災害整備、教育、訓練及宣導之協助督導。 

◎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。 

◎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。 

◎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導事項。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二、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

配合災害防救法修正為19個功能分組，並分為參謀、訊息、
作業及行政等4群組及前進指揮所，並律定各功能分組作業
事項。 

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

貳、防災法規與體系 



 

參、地方政府執行災防
工作角色與責任 



參、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

一、直轄市、縣(市)首長責任與義務 
➢災害防救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，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 縣(市)
為縣(市)政府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 並應依地方制
度法規定辦理災害防救自治事項。 

➢擔任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，定期召開會報，核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、決定
轄內災害緊急應變措施及重要防救災對策。 

➢為預防災害或有效推行災害應變措施，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應視
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，執行災害應變工作，並擔任指揮官，負責指
揮、協調與整合。 

➢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行工作，屬地方自治事項（地制法第18條至第20
條）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對各該自治事項，應全力執行並
依法負其責任。 

➢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、縣   (市) 、鄉  (鎮、市) 事務時，由共同上級
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，必要時共同上級業
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。 



參、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

二、平時減災整備工作 

➢針對地區災害潛勢特性，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，視需要與災害 經驗隨時檢討修
訂，並訂定修訂相關作業規定或標準作業程序。 

➢災害應變中心隨時完成整備成立運作事宜，並強化其功能，各機關並應完成緊急
應變小組編組，執行各項應變措施  。 

➢平時應加強辦理緊急動員測試、狀況推演及相關演練  。 

➢災前實施災害減災、整備工作。 

1、提升災害潛勢評估。 

2、編列預算充實防救災資源、裝備，及監測、預警器材設備。 

3、建立防救災資源資料庫並定期檢視更新。 

4、強化災情查通報機制。 

5、辦理應變中心演練，並落實救災編組訓練、演習。 

6、運用救難志工團隊。 

7、檢討修訂救災支援協定。 

8、加強國軍支援機制。 

9、督導鄉鎮防災整備。 

10、其他有關減災、整備事項。 

 



參、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

三、災時救災應變重要工作 

➢ 適時開設應變中心。 

➢ 確定機關權責分工。 

➢ 強化查報通報作業。 

➢ 確實掌控災害情資。 

➢ 及時劃定警戒區域。 

➢ 落實災案追蹤列管。 

➢ 下令執行緊急避難。 

1、勸告或強制居民疏散撤離，尤其是莫拉克颱風災區內之水災或土石
流高危險潛勢地區更應落實，並優先撤離老弱及慢性病等避難弱者。 

2、妨礙救災設施物件之去除，並作適當處置。 

➢辦理災民收容安置。 

➢高災害發生地區預先部署搶修機具與人力。 

 



參、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

四、災後復原重建重要工作 

➢災情、災區民眾之調查、統計評估及分析。 

➢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。 

➢捐贈物資、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。 

➢ 災區民眾之安置。 

➢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。 

➢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。 

➢ 復原重建整備事項： 

1、建立民間志工、捐贈物資、款項分配、運用與管理機制。 

2、建立災民中期安置作業與安置設施。 

3、建立復原重建動員機制。 

4、建立簡化行政程序作業。 

5、完成訂定搶修、搶險與復原重建所需相關開口合約。 

 



參、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

五、其他地方政府配合辦理措施 

➢配合成立災害防救辦公室：配合災害防救法之修正，規劃成立直 轄市、
縣(市)與鄉(鎮、市)層級災害防救辦公室作為災防工作對 口單位。 

➢適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：為強化緊急應變整備及疏散撤離工作，於所轄
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時，成立應變中心二級開設，於列入海上
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時，提昇為一級開設。 

➢貫徹疏散撤離之執行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，有關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應
由所轄鄉(鎮、市)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權責下令執行，如鄉(鎮、市)
災害應變中心未執行，而縣(市)災害應變中心於研判有災害發生或危及
民眾生命財產之虞，得依災害防救法第31條規定劃定警戒區域，限制
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。 

➢落實保全對象之維護：督導加強掌握水災及土石流保全對象，尤其應建
立老人、幼童、行動不良及慢性病患者等避難弱者名冊，以利優先提
前撤離作業之執行。 

 



 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肆、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



伍、結語 

結語 

➢ 災害防救制度的建立已歷五十餘年，99年8月4日災害防救
法再次修正公布，汲取莫拉克風災應變經驗，對中央災害防
救組織進行調整，增設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，負責辦理中
央災害防救會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之幕僚業務，並推動
與執行其決議事項。 

➢ 未來中央政府仍須持續提出具前瞻性與調適性的防災政策，
並在提升國土保安及強化高災害風險區域的監測能力等方面
持續精進。災害防救一方面需要科學技術強化災害監測及預
警精度，另一面則須結合社區民眾及志工的參與。期待有朝
一日災害防救制度的升級與強化，能成為全民共同的目標，
促使我國能在長期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下，有更佳的應變處
置效能。 

 


